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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武汉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募集说明书（面向

合格投资者）》、《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武汉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武汉金控”）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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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汝州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汝州市鑫

源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1、案件基本信息 

原告：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信托公

司”） 

被告：汝州市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交投”）、汝州市鑫源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汝州鑫源”）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受理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20 年 9 月 21 日 

诉讼标的：约 9,130 万元 

2、诉讼基本情况 

2017 年 8 月 29 日，国通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按照信托计划文件的约定与汝

州交投签署了《信托贷款合同》；同日，国通信托公司与汝州鑫源签订了《保证

合同》，汝州鑫源为《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汝州交投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国通信托公司以信托计划各期实际募集的资金

金额向被告发放信托贷款。截至目前，汝州交投仅按约定支付了部分利息，汝州

鑫源亦未履行担保义务。经国通信托公司催收，汝州交投和汝州鑫源仍未履行合

同义务。 

2020 年 9 月 21 日，国通信托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

求汝州交投偿还借款本金 9,130 万元，支付利息、复利及违约金，同时要求汝州

鑫源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汝州交投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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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0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目前本案处于

调解阶段，汝州交投和汝州鑫源于 2021 年 1 月出具《延期方案承诺函》，书面承

诺：（1）2021 年 4 月 29 日前归还本项目全部贷款本金；（2）2021 年 9 月 30 日

前归还本项目全部应付未付利息；（3）拟协调土地抵押作为担保措施。调解具体

约定以法院最后出具的调解书为准。 

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国通信托公司已通告召开本次信托计划项目受益人大

会，将上述延期方案提请受益人大会表决。目前受益人大会表决投票尚未结束。

国通信托公司将根据受益人大会表决结果进一步推动本信托计划项目的风险化

解工作。 

（二）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六盘水市钟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第

三人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合同纠纷 

1、案件基本信息 

原告：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河经建公

司”）、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六盘水市钟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第三人：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受理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20 年 9 月 7 日 

诉讼标的：9,404.60 万元 

2、诉讼基本情况 

2017 年 9 月，国通信托公司成立“方兴 465 号六盘水大河经建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自 2019 年四季度起，融资人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出现付息延迟情况，国通信托公司多次催收未果后，于 2020 年 8 月向武汉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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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融资人大河经建公司偿还信托贷款本金人民币

8,940 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2）判令国通信托公司对已办理质押登记的应收

账款债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六盘水市钟山

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0 年 11 月，国通信托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大

河经建公司对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应收账款一笔，轮后查封融资人大河

经建公司面积 65,116.5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一宗，轮后冻结保证人贵州钟山开发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六盘水市钟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资金 13,131 万元。 

2020 年 11 月 26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大河经建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向国通信托公司出具了《延期与和解申请函》，申请本项目延

期及分期还款，具体方案是：2020 年 9 月 20 日开始，信托项目贷款利率调整为

13.5%，按季度付息，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前结清首次欠息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

期间的所有利息，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偿还不低于本金的 10%及相应利息，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偿还不低于本金的 10%及相应利息，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偿还不

低于本金的 10%及相应利息，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剩余本金及相应利息。

国通信托公司将该方案提交信托计划项目第一次受益人大会审议，2021 年 1 月

12 日受益人大会表决通过上述延期方案并同意调解结案。 

2021 年 1 月 21 日，大河经建公司按照调解方案向国通信托公司足额支付了

首期款项。国通信托公司拟按照信托计划第一次受益人大会表决通过的方案内

容，与大河经建公司等相关主体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并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按照调解协议内容制作本案调解书，后续大河经建公司等相关主体如未依约履行

调解协议，国通信托公司可凭调解书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三）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湖北新路广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祝志

勇、刘建军、武汉新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基本信息 

原告：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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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借款人湖北新路广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担保人祝志勇、刘建军、田浪、

吴芳、武汉澳汉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海龙电器有限公司、武汉新日日顺物流有限

公司、青岛还睿仕投资有限公司、恩施州利川金宝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逸衡

投资有限公司、湖北汇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受理机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时间：2016 年 6 月 6 日 

诉讼标的：约 8,000 万元 

2、前次披露情况 

（1）该案现处于审理中，被告新日日顺提出第三次印章形成时间鉴定申请，

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经提交不同意鉴定申请书，要求驳回被告的本次鉴

定申请并终止鉴定程序。 

（2）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在 2016 年 5 月 3 日向武汉市中院申请诉

前保全被告银行存款人民币 8,000 万元，以及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资产。武汉中院

于 2016 年 5 月 5 日依法作出（2016）鄂 01 财保 9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进行保

全。 

3、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6 月 5 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如下判决（案

号：（2016）鄂 01 民初 2466 号）：湖北新路广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在十日内向武汉

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74,290,960 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

44,290,96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为计算标准，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至本金

清偿完毕之日止；以本金 3,000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为计算标准，自 2016

年 4 月 13 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支付律师费 20 万元整；祝志勇、刘建

军、田浪、吴芳、武汉澳汉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海龙电器有限公司、武汉新日日

顺物流有限公司、青岛海睿仕投资有限公司、恩施州利川金宝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逸衡投资有限公司对以上费用在其保证范围内向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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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对湖北汇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的武汉澳汉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在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中在最高额不

超过 1 亿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方承担。 

一审判决后，湖北新路广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新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向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经二审开庭审理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出具（2020）鄂民终 5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现二审判决即将生效，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将立即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执

行已查封冻结的财产，本案查封冻结的财产预计能够覆盖全部债权。 

另外，武汉新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已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法院受理后，裁定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为武汉新日日顺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现武汉长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依法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并已于 2020

年 12 月执行回款 1,384.89 万元。 

（四）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北冯家山硅纤有限公司、黄石德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冯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 

1. 案件基本信息 

申请执行人：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被执行人：湖北冯家山硅纤有限公司、黄石德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冯

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理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时间：2018 年 11 月  

执行标的：偿还本金 3,800万元、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利息 24,551,166.67

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4%为标准计算的逾期利

息、律师代理费 65 万元、案件受理费 364,550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2. 案件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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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执行人无抵押物，查封冻结的财产为被执行人湖北冯家山硅纤有限公

司、黄石德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冯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房产、土

地使用权及采矿权（其中部分厂房和土地存在抵押权）。查封冻结的财产预计不

足值，全部收回困难较大，开投公司对冯家山硅纤公司整体债权全部计提了减值

准备。债务人 2020 年偿还 80 万元，合计已偿还 230 万元。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仅将上述案件的本金部分计入了应收账款，利息部分

未计入应收账款。因此，若本案涉及的剩余债权金额无法收回，预计在账面上会

对公司造成约 357 万元的损失，对于该部分损失，公司将根据债权回收情况及账

龄长短，逐年计提减值。 

（五）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基本信息 

仲裁申请人：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武汉仲裁委员会 

仲裁标的：1、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00,000 元及利息人民币 29,750,083 元（以

全部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7.90%的标准，自 2008 年 1 月 31 日起暂计算

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应计算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共计人民币

59,750,083 元；2、实现债权费用，包括案件仲裁费、保全费等。 

2、前次披露情况 

2008 年 1 月 31 日，仲裁申请人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为“武

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会展中心”）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申请人根据武汉会展

中心的要求向其提供临时周转借款人民币 30,000,000 元，期限一年，年利率

7.90%。借款到期后，经多次催收，武汉会展中心始终未向申请人还款。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武汉会展中心欠付申请人借款本息金额合计 59,750,083 元（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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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2020 年 6 月 16 日，申请人根据《借款合

同》约定，依法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3、案件进展情况 

2020 年 6 月 22 日，武汉仲裁委员会受理了上述借款合同争议案。2020 年 8

月 25 日，武汉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支持了仲裁申请人武汉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请求，裁决武汉会展中心偿还借款本金 3,000 万元并按约定利率计算

利息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同时武汉会展中心承担仲裁费 42.97 万元和律师费 10

万元。 

裁决下达后，申请人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会展中心签订了

分期还款协议，截至 2021 年 1 月 22 日，武汉会展中心已按还款协议的约定归还

了全部欠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共计 5,981.80 万元。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6 武金 01”、“16 武金 02”、“20 武金 01”、“20

武金 02”、“20 武金 Y1”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琳、江艳、郑云桥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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